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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帖：
当心侵犯他人权利

案例
因怀疑妻子与一名同事有染，谢某不

时在网络上发布经过其用不同方式丑化、
污损的同事和妻子合成照片。虽没有指
名道姓、没有作出任何评论，但由此引起
了不明真相者的种种猜测和怀疑。

说法
谢某侵犯了同事和妻子的肖像权。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
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
被识别的外部形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谢某的做
法无疑与之相违。因肖像权遭受非法侵
害，权利人可以索要赔偿精神损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
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权行
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三）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
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
能力；（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
生活水平。”

老人有房有养老金

子女可以不给赡养费吗？

律师信箱

人格被侮辱，可依法维护名誉权111
案例
因不满恋人小茜分手，余某为泄愤的

目的，四处发帖，辱骂小茜水性杨花、道德
败坏、不务正业，甚至还虚构事实“举例说
明”。由于遭遇不明真相网友“嘲讽”、转
帖，小茜受到较严重的精神打击。

说法
余某侵犯了小茜的名誉权。名誉是

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
的社会评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民法典》第 1195 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
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
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
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
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

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
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
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
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余某利用网络对小茜进行侮辱、诽
谤，造成其社会评价降低，无疑难辞其
咎。

照片被上传，可依法维护肖像权2

因网上发帖，导致

他人社会评价、个人形

象等受到影响的现象在

现实中并不少见。法律

是否对此鞭长莫及呢？

非也！

核心
阅读

编辑同志：
我早年离异，独自将一双儿女带

大。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我现在身体
虚弱，还患有多种老年病，因指望不上
儿女，我就请了一位保姆。我每月的养
老金难以支撑基本生活费、药费和保姆
费的开支。2 个月前，我又生了一场大
病，虽经住院治疗转危为安，但后续康
复治疗需要一大笔钱，于是就要求儿女
按月给赡养费。可儿女们说，我有房产
和养老金，即使养老金不够用，还可以
用房产担保贷款，他们可以不给赡养
费。请问，我儿女的说法能够成立吗？

读者 郑秋升

郑秋升读者：
你有房有养老金并不能成为儿女

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理由。
《民法典》第 26 条、第 1067 条规定：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
护的义务。”“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
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
利。”对此应从以下方面把握：第一，赡
养父母是每个成年子女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只要父母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
的子女就有义务给赡养费，而不论父母
的年龄是否已满 60 周岁以及有没有养
老金等收入。父母的房产和养老金等合
法收入不能替代子女的赡养费。第二，
即使父母没有出现生活困难的情形，但
只要是无劳动能力了，子女也得给一定
数额的赡养费。这是儿女履行赡养义务
和尽孝的重要体现，并不是说父母经济
水平良好时，子女就不需赡养父母了。第
三，这里的“赡养费”包括父母的基本生活
费用、医疗费用、生活不能自理时的护理
费用、住房费用、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等。

另外，以房养老须出于老人的自
愿。《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6 条第 2 款
规定：“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
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以房养
老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失独家庭、孤寡老
人，而且必须是老人完全自愿，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不得强迫老人以房养老。因
此，儿女说你可以用房产担保贷款来满
足开支，显然是错误的。

总之，虽然你有养老金，但在生病
住院之前已经入不敷出，加之还要做康
复治疗，显然属于生活困难，所以儿女
有义务按月给付赡养费。当然，具体给
多少，要根据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你的
实际需要、子女的经济能力以及平日对
你的照料程度等方面综合确定。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为发泄对领导的不满，而又能让自

己不受到追究，陈某曾先后 6 次通过网
络向上级单位发送举报信，落款却是同
事周先生的名字。周先生虽然一再辩
解，但根本无法平息大家的种种猜测与
怀疑。

说法
陈某侵犯了周先生的姓名权。姓名权

是公民享有决定、使用、变更自己姓名，要
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排除他人干涉、使
用、盗用、假冒的权利。陈某为了一己之私，
未经周先生许可，使其遭受“种种猜测与
怀疑”，无疑是对其姓名使用权的侵犯。而

《民法典》第 1014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即周先生有
权要求陈某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如果造成了物质或者精神损失，还可
以索要赔偿。

颜梅生

姓名被利用，可依法维护姓名权333


